
出生

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是
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着法律上独立的
人格权的“人”，我们就已受到宪法的
保护了。生而为人应享有的权利，宪
法为我们保障！

宪法规定 第三十三条：凡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

上学

6岁，到了适学年龄，我们就要去
学校接受教育。在学校里，我们进一
步了解了国旗、国歌、国徽，而每周必
备“课程”升国旗、奏唱国歌，成了我
们最骄傲的时刻。首都、国徽、国歌、
国旗，这些也都是宪法规定的内容。

宪法规定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
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
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第一
百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
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
《义勇军进行曲》。

成人

18岁，我们迎来了人生中一个很
重要的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
时，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是法律上的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要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了。

宪法规定 第三十四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
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
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
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
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参军

人各有志，大学校园里不少同学
选择大学生入伍，填写了应征入伍的
申请，光荣入伍。

宪法规定 第五十五条：保卫祖
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
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
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毕业工作

毕业后的我们，找工作成了头等
大事。过五关斩六将，从得到心仪的
工作那一刻起，我们要踏入职场，靠
自己的劳动，独立打拼了。宪法为我
们保驾护航。女性就业歧视？不能
休假？宪法面前都不允许。

宪法规定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
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
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
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
妇女干部。

婚姻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工作有了
着落，接下来就考虑婚姻大事。和心
仪的伴侣步入婚姻的殿堂，幸福的生

活从此开始。婚姻家庭，受宪法保
护！

宪法规定 第四十九条：婚姻、家
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父母
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
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
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
和儿童。

财产保护

夫妻双方共同打拼，事业蒸蒸日
上，置业、投资等，有了宪法的保障，
会让你更踏实！

宪法规定 第十三条：公民的合
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三十九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
侵犯。

退休

到了退休年龄，在宪法的保障
下，不必担忧退休生活，和家人一起
享受天伦之乐。

宪法规定 第四十四条：国家依
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
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
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
会的保障。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
青岛 记者 陈小川 孙瑞涵/绘图

本报 12月 4日讯 为贯彻落实
《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
法》，切实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在第
十个宪法日到来之际，市教育局等 8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法治副校长
和法治辅导员队伍建设 提升中小学
治 理 效 能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构建机制健全、常态运行、保障
有力、考评科学的法治副校长和法治
辅导员工作体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
提供法治保障。

人员方面，构建“1+1”配备机制，
配齐配强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
队伍。组织公检法司部门公职人员
担任法治副校长的同时，组织法学教
育和法律服务机构等单位专业人员

担任法治辅导员。法治副校长参与
学校法治教育、学生保护、预防犯罪、
安全管理、教育惩戒、依法治理等工
作，法治辅导员负责做好学校法治教
育、师生权益保护和依法治理等工
作，积极构建优势互补职责体系，加
强中小学法治力量。

同时，构建“统筹+自选”聘任机
制，规范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
聘任工作。为保证法治副校长配备
质量，市教育部门联合公检法司等
部门按照 1：1.2 比例择优建强法治
副校长人员库；中小学校综合考虑
工作需求和法治副校长工作便利，
从法治副校长人员库选取法治副校
长人选并按照程序进行聘任。实施

百名青年律师志愿服务工程，市司
法部门成立青年律师志愿服务团，
组织青年律师担任乡村中小学法律
顾问和法治辅导员，解决乡村中小
学法律顾问配备不足问题，促进法
治教育资源均衡分布。

此外，构建“支持+激励”保障机
制，让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充
分、及时、有效地参与到学校各项法
治事务中。建立中小学法治服务

“三优”表扬制度，每三年组织评审
优秀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以
案释法”优课和中小学法治服务优秀
案例。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董真）

本报12月4日讯 12 月 4 日是第十个“国
家宪法日”。全市中小学生宪法学习宣传教育
月活动暨第四届校园法治文化节启动仪式在
西海岸新区富春江路小学举办。仪式通过网
络进行直播，全市中小学校在线同步收看。

学校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主阵地。据悉，
今年的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月和校园法治文化节
期间，各中小学校将结合青少年法治教育实际，
通过传唱《宪法伴我们成长》歌曲，开展“宪法晨
读”“同上一堂法治好课”，组织模拟法庭，制作
法治主题剪纸、书法、绘画作品、法治板报、手抄
报，创作法治微电影、法治微视频，编排法治情
景剧，走进法治教育基地参观等形式，持续开展
宪法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不断
增进全市教育系统干部师生对宪法和法律的尊
崇和信仰，切实增强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董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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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4日是国家宪法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
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规定
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我们的
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宪法中涉及的
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受教育权、选举
权与被选举权、劳动权、婚姻自由权、
财产权等权利，与我们息息相关。日
用而不觉，宪法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
人们的内心认同并自觉践行。

护航“少年的你”，配齐配强法治副校长
青岛出台专门意见 加强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队伍建设

与宪同行法伴成长
2023年全市中小学生宪法学习宣

传教育月活动启动


